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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海珠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

仲 裁 裁 决 书

穗海劳人仲案字〔2023〕4631 号

申请人：潘欣欣，女，壮族，2001年12月16日出生，住址：

广西贺州市八步区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欧途商务服务有限公司，住所：广州市海珠

区华新一街12号1605室（仅限办公）。

法定代表人：管福祥，该单位总经理。

申请人潘欣欣与被申请人广州欧途商务服务有限公司关于

二倍工资差额等劳动人事争议案件，本委依法受理并进行开庭审

理。申请人潘欣欣和被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管福祥到庭参加庭

审。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仲裁情况及答辩意见

申请人于 2023 年 9 月 13 日向本委申请仲裁，于 9 月 28 日

申请变更仲裁请求，于 11 月 3 日撤回部分仲裁请求，共提出如

下仲裁请求：一、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辞退赔偿金 9000 元；二、

被申请人支付申请人2023年 3月 20日至 9月 8日未签订劳动合

同的二倍工资差额 25350 元；三、被申请人向申请人开具离职证



- 2 -

明。

被申请人辩称：一、申请人工作态度消极，并在 2023 年 8

月 9 日出现重大服务事故，且申请人在 2023 年 8 月至 9 月存在

4 次请假、旷工，我单位在综合评估各方原因后做出解除劳动关

系的决定，并非“违法解除”，我单位只接受 4500 元赔偿金；

二、《员工入职登记表》《薪酬管理明细表》《岗位说明书》三

份文件为我单位打印后申请人签字确认，具备了劳动合同应具备

的基本要素，法律并未明确要求以何种文本格式书写劳动合同，

故我单位不同意支付二倍工资差额；三、我单位同意向申请人开

具离职证明。

本委查明事实及认定情况

一、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问题。申、被双方均确认：

申请人 2023 年 2 月 20 日入职被申请人，任国际操作员，约定每

月基本工资 4500 元，每月 4 日通过银行转账发放上月工资，每

月 15 日通过银行转账发放上月提成；2023 年 9 月 8 日，被申请

人通过微信通知申请人解除劳动关系，当日为申请人最后工作

日。申请人主张其在职期间的月均工资为 4722.77 元。被申请人

主张申请人在职期间的月均工资为 4500 元。申请人提供的微信

聊天记录显示，2023 年 9 月 8 日 21 时 26 分，被申请人的法定

代表人管福祥向申请人发消息：“欣欣，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，

我还是觉得你不太适合咱们公司，与我对你之前的期望，和目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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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岗位要求，相去甚远。虽然你跟的是整个公司连续几年来的销

售冠军，但几个月观察下来，她的身体力行并没有影响到你，看

不到你向她靠拢，同向而行的痕迹。她所在的每个客户群，我和

你几乎都同在的。我虽然不说话，但每个客户都是我一个个慢慢

转给她的，我时刻都在关注的其实。她对这份工作的态度，客户

对她的认可，都是长期以来坚持和累计的结果。从我认识她那天

起，她就是极度渴求和敢于追求自己想要的那些回报的。也许我

和她共同认可的那种‘服务精神’、那种舍得付出、勇于追求的

品质。和你对这份工作中所追求的并不是一个东西。所以我不得

不结束咱们的雇佣关系。我原本想今天当面和你聊一下，但思来

想去，还是写一些文字略好。好在你也已经在这个行业初入门庭，

市场目前正处于爆发恢复阶段，相信已经入行国际票务行业的

你，也能很快找到新的工作的。周末公司有人值班。你的私人物

品，可以来公司整理下带走。业务手机放桌上就好。1 号到 8 号

的工资，下月初会和大家的一并结发给你。8 月的提成，会在这

个月 20 号后结发给你。”被申请人对该证据的真实性予以确认。

本委认为，首先，申请人提供、经被申请人确认真实性的的微信

聊天记录显示，被申请人与申请人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不符合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规定的用人单位可以与劳动者解

除劳动合同的情形。其次，申、被双方所主张的申请人在职期

间月均工资数额不一致，但均未对自己的主张进行举证。根据《广

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十六条的规定，工资支付台账属于被申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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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应当编制并保存的材料，现被申请人未提供工资支付台账证明

其主张的申请人在职期间月均工资数额，应当根据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的规定承担不利后果，本委采

纳申请人主张的数额。综上，被申请人应当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劳动合同法》第八十七条、第四十七条的规定向申请人支付解

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。现申请人请求的 9000 元赔偿金不高于本

委核定的赔偿金数额，故本委对申请人该项仲裁请求予以支持。

二、关于未订立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差额问题。申、被

双方均确认：双方没有签订有“劳动合同”字样的正式文本；申

请人填写了《员工入职登记表》，在《薪酬管理明细表》中签名，

知悉《岗位说明书》；申请人 2023 年 3 月至 9 月的工资依次为

4500 元、4050 元、4137 元、4758.36 元、3225.55 元、4555 元、

1650 元。申请人主张：双方没有依法订立书面劳动合同。被申

请人主张：《员工入职登记表》《薪酬管理明细表》和《岗位说

明书》具备了劳动合同所需的基本要素。被申请人提供了《员工

入职登记表》复印件、《薪酬管理明细表》复印件、《岗位说明

书》复印件。其中，《员工入职登记表》复印件显示有申请人填

写并签名确认的个人基本信息、学习和工作经历等信息，左上角

加盖印有被申请人名称字样的印章；《薪酬管理明细表》的打印

信息显示了申请人所在部门、职位、基本工资数额和提成的计发

标准，“薪酬调整日期”显示为 2023 年 2 月 20 日，“备注”包

含“岗位考察期 3 个月”等内容，右下角有申请人姓名字样签名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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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岗位说明书》打印信息显示了岗位信息、“工作概要”“主要

责任”“工作标准”等内容。申请人对上述证据的真实性均予确

认，但表示上述三份文件不具备法律规定的劳动合同应当具备的

内容。本委认为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条、

第十条、第十七条的规定，订立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合法、公平、

平等自愿、协商一致、诚实信用的原则；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建立

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；劳动合同应当包括用人单位与

劳动者双方的基本信息、劳动合同期限、工作内容和工作地点、

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、劳动报酬、社会保险、劳动条件和劳动保

护等内容。本案被申请人提供的《员工入职登记表》系申请人向

被申请人提供其个人信息的单向文件，不具有信息对等性，且上

述三项文件主要体现的是被申请人对申请人的管理以及申请人

的义务，未体现劳动合同期限、工作及休息时间以及被申请人的

义务等法律规定劳动合同应当具备的基本内容，未能体现订立劳

动合同的公平、平等原则，被申请人主张上述三项文件可以视为

劳动合同过于牵强，本委不予采纳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

合同法》第八十二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

第七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当加倍支付申请人 2023 年 3 月 20

日至 2023 年 9 月 8 日期间工资 24117.85 元（4500 元÷31 天×

12 天+4050 元+4137 元+4758.36 元+3225.55 元+4555 元+1650

元）。

三、关于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问题。被申请人确认其单位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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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向申请人出具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

动合同法》第五十条的规定，被申请人应当向申请人出具解除劳

动合同的证明。

裁决结果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条、第十条、第十

七条、第四十七条、第五十条、第八十二条、第八十七条，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第七条，《广东省工资支付条例》第十六

条的规定，本委裁决如下：

一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支付申请人

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 9000 元；

二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一次性加倍支付申

请人 2023 年 3 月 20 日至 2023 年 9 月 8 日期间未订立书面劳动

合同的工资 24117.85 元；

三、本裁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，被申请人依法向申请人出具

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。

本仲裁裁决为非终局裁决。当事人如不服本裁决，可自收到

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；期满不起

诉的，本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一方当事人逾期不履行发生法律

效力的仲裁裁决书的，另一方当事人可依照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

定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执行。



- 7 -

（本页无正文）

仲 裁 员 马煜逵

二○二三年十一月十七日

书 记 员 张秀玲


